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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4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29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

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2 日，你公司审议通过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不进行现金分红、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其中副董事长刘

先福、独立董事林建忠对该预案投弃权票。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公告显示，2019 年至 2023年，公司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 1.89 亿元、0.99 亿元、3.18 亿元、3.94 亿元、5.46 亿元，连续五年

盈利、连续三年盈利增长，但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仅分别为 0、0、10.18%、0、0，

仅 2021 年度低比例分红 3240.95 万元。公司连续多年盈利，但多年未实施现金

分红。公司称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日常运营发展、投资、偿还债务等。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17.96%，连续多年下降；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

为 26.35 亿元，连续多年增长；期末货币资金余额达 15.13亿元。 

    请公司：（1）结合近年盈利水平、资金使用情况，补充说明公司货币资金余

额较高且多年盈利的背景下，连续多年不或少现金分红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

在大额资金闲置的情况；（2）详细列示留存资金的具体使用规划，包括具体运营

资金预算、偿债安排、对外投资的具体方向等，充分说明相关资金安排的必要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和紧迫性；（3）说明公司是否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以及公司

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切实有效的措施。 

    2.公告显示，副董事长刘先福、独立董事林建忠对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投弃权票。请公司：说明副董事长刘先福、独立董事林建忠投弃权票以及其

他董事投赞成票的详细理由，相关董事是否与你公司存在沟通分歧，全体董事是

否独立审慎判断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请全体董事就是否勤勉尽责发表明确意见。 

    3.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最直接、最有效路径之一。请公司全体

董监高就现金分红方案相关事宜是否具备合理性发表意见，并审慎评估现金分红

方案是否符合公司长期战略，是否有利于投资者分享公司发展成果，就现金分红

事项及时回应市场和投资者关切，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增强现金分红的稳

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 

    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并在 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问询函》所涉及事项予以回复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4日 

 


